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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：
一个永恒的话题

7 月 2 日，南方周末一篇“治霾选择题”的文章，掀起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

大讨论；在环保界，“叫好”是主流声音。虽然热点过去已一月有余，但涉及的一个永恒话题：

如何保护环境，如何处理发展与保护关系，以及如何形成有效的环境保护治理结构、实现环境

保护治理现代化等，仍然值得讨论。

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，它们相互依存，密切相关：环境污染是经济发

展的结果，生态破坏则是经济发展不够的表现。在贫困时，居民为了生存要砍柴烧，其结果是破

坏了生态，形成“贫困—生态退化—贫困”的恶性循环；经济发展要投入资源、排放污染物；否则，

不可能建成高楼大厦和基础设施。只要经济发展而不付出资源环境代价是不可能的，其中的道理

古人早已说过：“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”，这样的好事哪儿有？

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规律：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，污染程

度较轻；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，环境质量逐步恶化；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，即到达某个临界

点或“拐点”后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增加，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单

位经济的“重量”变轻，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，是大家熟知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“脱钩”。由

于各国的发展基础和发展路径不同，我们不能以发展阶段为借口任由企业不处理污染物而排放导

致环境污染严重，毕竟环境保护是经济学上的“外部性”问题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。将发展比作登山过程，可以用“倒

S 型曲线”三阶段解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：在登山前的山脚下，认为绿水青山“不能当饭吃”，

想到的是“砍柴烧”；在登山过程中，由于饿怕了会乱砍滥伐、破坏生态环境；接近或翻过山顶，

蓦然回首会发现绿水青山的美轮美奂，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换言之，山还是那座山，

在不同的发展阶段，人对自然的开发和对保护的态度与做法不尽相同。

产业结构升级、技术进步等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；但产业结构升级是需求导向的，尽管

政府可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，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，缩短产业结构的升级时间。企业的生

产先要满足市场的需要，尽管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格博弈，但市场需求主要由消费者的收入

水平决定。例如，一个进城农民工想买好车子、想买大房子，但手中没有钱，向银行贷款也没有

抵押，又不能露宿街头，只能“量入为出”买些生活必需品。手里有了钱，就想买些质量好的产

品（因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），对环境质量也有了新的诉求；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在不断提高，

环境保护的投入增加，在多方面原因的共同推动下，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就成为必然的趋势。

从社会学角度看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核心是公平性，即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民公平

的分享，污染治理成本进入产品的生产成本。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，由于各地环境标准不统一、

执法不严，企业为获得额外利润非但不治理污染，而是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由群众承担，这就

是经济学上的“外部性”问题。污染治理的外部性，为一些企业效仿，并将“先污染后治理”恶

化为“只污染不治理”，在一个地方生产三五年就迁走；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结果形成“老板发财、

政府埋单、群众受害”的特有问题。因此，将“谁污染谁治理”回归为“污染者付费”，以利于

发挥第三方的作用，毕竟分工和专业化是提高污染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。

加强环境管理，应将诚信社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。不能仅停留在“猫捉老鼠”的控制手段，

而应创造外部氛围调动排污者减排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。如果环保主管部门与企业还是“警察

与小偷”关系，将会出现“七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”的结果，这已经被管理学中的许多案

例所证实。环保管理者必须转变思路，把监管部门与企业关系定位于伙伴关系，帮助企业解决清

洁生产技术、降低污染物排放等问题。

加快改革步伐，建成政府、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现代治理结构，扭转环境保护管理机

构“弱势”的格局，保持政策、法规、标准的连续性，持之以恒地加大执法力度，创造一个人人守法、

企业自觉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，在迈向“两个百年”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“中国梦”

的历史进程中，实现天变蓝、水变清、地变绿的目标，促进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有机统一，

早日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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